
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将

其持有的湖南隆平九华科技博览园有限公司95%的股权转让给

万景国际有限公司，并由万景国际有限公司对湖南隆平九华科技

博览园有限公司进行增资。鉴于万景国际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

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

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袁隆

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，我们认真审阅了本

次交易的相关资料，现出具如下独立意见：  
一、本次交易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

定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；交易方案以及相关协议内容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；

在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审

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二、本次交易的评估和审计机构具有证券、期货从业资格，

均独立于关联方；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遵循了市

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 
独立董事签名： 
 
孟国良            刘定华 
 
许  彪            邹定民 
 
签署日期：2010 年 7 月 12 日 


